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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3/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6_B3_95_c80_533860.htm 简述题 1．法人成立的条件。 【

答案】法人是指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

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法人成立是指每个

组织经过设立，取得法人资格。法人成立的条件是指法人成

立必须具备的实质条件和程序条件。根据《民法通则》的规

定，法人成立的条件是：(1)依法成立，是对法人成立的概括

要求。包括符合法定的程序要件和实质要件。其实质要件是

指法人设立的目的、宗旨、设立方式以及经营范围等符合法

律和政策要求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程序要件要求法人符合法

定的程序。(2)有必要的财产和经费，这是法人从事民事活动

的物质基础。法人的种类、规模不同，其所需的财产和经费

的要求也不同。(3)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名称是

法人成为特定化组织的标志，组织机构是法人意志形成和实

现的基础，场所是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地点。这些都是法人

必须具备的。(4)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以上条件是法人成

立的基本条件，不同类型的法人，其成立的具体条件不同。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法人成立的条件。首先明

确法人成立不同于法人设立，《民法通则》第37条虽然已经

明确规定，但还要对其加以解释和简要阐述。 【考生注意】

在2000年联考中已经出过法人的概念和特征的简述题，此次

法人的成立条件与概念和特征不同，两者有交叉点，即以独

立财产承担民事责任。注意法人与合伙企业的区别。 2．保

证的法律特征。 【答案】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



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承担责任

的一种担保方式。 保证具有以下法律特征：(1)保证是合同当

事人以外的第三人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担保方式，保证人

是合同以外的第三人，保证人必须具有代偿能力。(2)保证是

以保证人的信用为基础的担保方式，属于人的担保，通过保

证人代为清偿或承担连带责任实现担保，该特征与物保方式

相区别。(3)保证具有从属性和补充性。从属性是指以保证所

担保的主合同债务的合法有效存在为前提。补充性是指只有

在主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才承担责任。 【考点分析

】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保证的法律特征。如果对保证的特征

没有全面记住的话，可以把保证放在合同的担保方式中解释

，然后再回答保证的效力也可以。具体来讲就表述为：(1)保

证是合同的担保方式，是不同于抵押，质押等的人保方式

；(2)保证是一种从属于主债权债务合同的从合同，其当事人

是保证人和主债权人；(3)保证有一般保证和连带保证之分。

一般保证中，只有债务人不履行义务时，保证人才承担保证

责任。而连带保证中，债务人届期不履行债务的，保证人负

连带保证责任。 【考生注意】保证方式、先诉抗辩权、保证

期限将是以后考试命题重点。考试＊大编辑整理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